
关于印发《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县直有关单位：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2020年10月15日

《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规范我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申报、认定和监测管理工作，参照《广东省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粤农〔2014〕200号）和《清远市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清农〔2013〕155号),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是指依法设立、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我县行政区域内以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以及农业相关服务性等涉农业务为主业，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机制与农户相联系，带动农户进入市场，使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有机结合、相互促进，在规模和经营指标上达到规定标准，经县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以下简称县联席会议)审定，并报县政府确认的企业。

第三条  对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认定和运行监测工作,应当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原则，同时不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

第四条  凡申报或已获准作为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企业，适用本办法。

第二章  标准及评分办法

第五条  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标准

（一）企业类型。依法设立，以农产品生产（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加工或流通（含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以下同）及休闲农业、农产品电子商务和其他涉农业为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包括国有、集体、私营、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等性质的企业。

（二）企业规模。年主营销售收入（指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销售收入）达到300万元以上；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年交易额达到3000万元以上。
（三）企业信用。企业不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违法经营，银行信用等级在A级以上（含A级）（由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判定是否符合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标准）。
（四）企业经济效益。企业资产负债率小于60%，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的销售收入（交易额）占总销售收入（总交易额）70%以上，或涉农业务收入占总收入70%以上，不拖欠税费、工资和社会保险金，企业有盈利。

（五）企业带动辐射能力。企业与带动农户之间签订经济合同，或以委托生产、订单农业、确定保护价与浮动价、入股分红和利润返还等形式，明确公司与农户各自的权利、义务与违约责任，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养殖型企业带动农户20户以上，每户年从中增加纯收入1000元以上，其它类型企业带动农户50户以上，每户年从中增加纯收入500元以上。

（六）企业生产基地。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有固定的生产基地200亩以上、水产养殖100亩以上、林业企业500亩以上、畜牧养殖企业牲畜存栏量达500头以上。

第六条  考核评分办法

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考核以百分制计分，综合得分80分以上的，方可列入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候选对象。具体考核评分办法如下：

（一）企业当年主营销售收入（指农产品及其加工品的销售收入）达300万元以上的计20分，每增加30万元，增计1分；农产品专业批发市场交易额达3000万元以上的计20分，每增加300万元。本项最高分25分。
（二）养殖型企业带动农户（以有合同契约或“订单农业”方式为准）20户的计20分，每增加2户，增计1分；其它类型企业带动农户（以有合同契约或“订单农业”方式为准）50户的计20分，每增加5户，增计1分。本项最高25分。

（三）养殖型企业所带动的农户户均年增加纯收入1000元的计5分，每增加100元，增计1分；其它类型企业所带动的农户，户从中年均增加纯收入500元，每增加50元，增计1分。本项最高20分。

（四）企业主营产品销售率在70%以上的计5分，低于70%的计0分。本项最高分5分。

（五）企业负债率在60%以下的计10分，高于60%的计0分。本项最高分10分。
（六）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拥有自有生产基地200亩、水产养殖100亩、林业企业500亩、畜牧养殖企业牲畜存栏量达500头以上的计15分，低于200亩，水产养殖低于100亩、林业企业低于500亩、畜牧养殖企业牲畜存栏量低于500头以下的计0分。本项最高分15分。
第三章   申报与认定

第七条  申报程序

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工作每年进行一次。申报企业直接向企业所在镇农业部门提出申报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申请，并提交有关申报材料。镇农业部门对企业提交的申报材料，经真实性审核和镇政府同意后统一向县农业局推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注册登记的企业，按要求可直接向县农业农村局申报。

    （二）申报企业应提供的材料： 

1.《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申报表》；

    2.企业上年度经营总结； 

3.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登记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 

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5.镇农业农村部门出具的企业带动农户以及农户增收情况证明；

6.企业开户银行提供的近期信用状况资料；

7.税务部门出具已缴纳税费证明；

    8.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不拖欠职工工资、社会养老保险等情况证明。

第八条  审核及认定程序

    （一）对所报材料真实性的审核。会计师事务所或农经审计部门应对企业的主营销售收入、产品销售率、资产负债率和工资、税收、保险金、亏损情况出具意见；镇农业农村部门应对所推荐企业带动农户以及农户增收情况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并出具意见；企业开户银行应综合各贷款银行（信用社）的意见后，出具企业信用意见。

    （二）认定。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确认，必须符合第五条中的六项认定标准和第六条中的六项考核指标要求，综合分达到80分以上，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有关部门考核认定，报县政府批准后授予“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称号，并颁发牌匾。

第四章   运行监测与管理

    第九条  建立竞争和淘汰机制。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实行两年一次的监测管理制度，对监测考核总分在80分以下，或经查实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企业，取消其“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称号和牌匾，不再享受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的优惠政策。

（一）被税务部门查实，有偷、逃、骗、抗税违法行为的；

（二）由于防范措施不力或防范不当，致使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人民生命和财产重大损失的；

（三）被新闻媒体曝光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经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查实并给予处罚的；

（四）被新闻媒体曝光环保不达标，经环保部门查实并给予处罚的；

（五）在提供有关材料时存在严重的造假行为的；

（六）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条  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更改企业名称，需要对其县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称号予以重新确认的，企业应出具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营业执照等更名材料，由县农业农村局提出审查意见，报县联席会议办公室予以审核确认后，通报县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县联席会议办公室负责解释。

第十二条  本实施办法自即日起实施，至2025年10月15日止，有效期5年。如因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修订致本文件失效或部分失效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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